
 

第六屆「不一樣的感動」身心障礙者攝影比賽 

<比賽時程> 

• 網 路 徵 件：即日起至 2026/07/31(五) 

• 成 績 公 告：2026/8/18(二)於光仁活動網頁公告 

• 線上攝影展：2026/8/15(五)至 8/31(日)於光仁社福官網展出 

<比賽組別與主題> 

比賽組

別 

比賽

主題 
主題說明 

一般大

眾組 

有您

真好 

透過鏡頭記錄身障朋友在生活、職場或社區中的努力身

影。 

無論是日常的點滴、工作的專注，或是與人互動的溫情時

刻，您的快門將讓大眾看見生命中最真實的韌性與美好 

身障朋

友組 

活出

精采 

鼓勵身障朋友拿起相機，親自拍攝生活的精彩瞬間。 

藉由影像大膽表達自我、展現獨特魅力，讓社會透過您的

眼睛，看見那份無可取代的光采與生命力。 

★身障證明類別限第一類且 ICD診斷為{06智能障礙者或 11自閉症者} 

<評分標準> 

• 攝影主題 (50%)：貼切主題、創意與情境表現 



• 攝影技巧 (30%)：攝影技巧、整體構圖 

• 文字說明 (20%)：文字流暢、扣緊主題、溫暖並有感染力 

<比賽獎項> 

• 冠   軍：各組 1名，獎金$5,000、獎狀 1張 

• 亞   軍：各組 1名，獎金$3,000、獎狀 1張 

• 季   軍：各組 1名，獎金$2,000、獎狀 1張 

• 優選獎：各組 2名，獎品 1個、獎狀 1張 

• 佳作獎：各組 10名，獎品 1個、獎狀 1張 

<比賽辦法> 

1. 採個人報名，不分年齡、國籍，歡迎踴躍報名。 

2. 比賽請使用手機或相機拍攝，每位參賽者最多報名二件作品，資料一經

報名恕不得更改，若有缺件將以資料不全取消其資格，參賽者不得有

議。 

3. 本比賽一律採網路報名： 

請將以下 ABC三個檔案寄至: marketing@kjswf.org.tw 

★信件主旨：不一樣的感動-比賽組別-參賽者姓名(作品名稱) 

            【例如：不一樣的感動-一般大眾組-張小美(有您真好)】 

• A.攝影作品電子檔：請調整約 2MB，1000萬畫素以上之 jpg檔案格式。

作品可彩色或黑白，直橫式不拘。作品請勿放上可辨識參賽者身分之姓

名或圖案，作品不得翻拍、不得電腦合成，可調色。 

• B.參賽報名表：按此下載 

• C.參賽同意書：每張作品需填寫一張，按此下載 (務必提供親簽後之掃描

或拍照檔案) 

• D.肖像權使用同意書：參賽者需自行取得被攝者肖像權使用及拍攝同意

(範本參考) 

<注意事項> 

mailto:marketing@kjswf.org.tw
https://www.kjswf.org.tw/upload/%7B639129858223281874%7D_%E7%AC%AC%E5%85%AD%E5%B1%86%E6%94%9D%E5%BD%B1%E6%AF%94%E8%B3%BD-%E5%A0%B1%E5%90%8D%E8%A1%A8.docx
https://www.kjswf.org.tw/upload/%7B639129894319310935%7D_%E7%AC%AC%E5%85%AD%E5%B1%86%E6%94%9D%E5%BD%B1%E6%AF%94%E8%B3%BD-%E5%8F%83%E8%B3%BD%E5%90%8C%E6%84%8F%E6%9B%B8.pdf
https://www.kjswf.org.tw/upload/%7B639129894429268237%7D_%E7%AC%AC%E5%85%AD%E5%B1%86%E6%94%9D%E5%BD%B1%E6%AF%94%E8%B3%BD-%E8%82%96%E5%83%8F%E6%AC%8A%E4%BD%BF%E7%94%A8%E5%90%8C%E6%84%8F%E6%9B%B8.pdf


1. 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單獨完成之原創作，絕無侵害他人之著作權、肖像

等智慧財產權，該作品並無抄襲仿冒情事，更未曾以任何形式公開發

表、參與其他攝影比賽獲獎。若經檢舉且查證屬實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

其參賽與得獎資格，並收回獎金、獎品及獎狀。一切相關法律責任由參

賽者自行負責，若有造成主辦單位損害，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。 

2. 參賽作品需參賽者自行取得被攝者肖像權使用及拍攝同意，主辦單位有

權要求檢驗。 

3. 若有需要，主辦單位有權要求參賽者提供拍攝原始檔以供檢驗。 

4. 主辦單位有權使用參賽者報名所提供之相關資料，用做網路宣傳、推

廣、線上攝影展露出等，待活動結束後，主辦單位仍有權以非營利方式

無償使用參賽作品，不限時間、次數、方式宣傳與推廣。 

5. 參賽者請尊重評審結果，若作品未達標準，評審有權獎項從缺；且為鼓

勵參賽，每位得獎者限得一獎(不得重複獲獎)，參賽者不得異議。 

6. 各組冠、亞、季軍請檢附身分證影本(外籍人士提供護照或居留證)、存

摺影本，連同親簽之領據正本，於規定時間內寄至主辦單位以利辦理領

獎程序。 

7. 參賽者一經報名視同已詳閱並同意本簡章相關規定。 

8.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有權保有修改、變更、補充之相關權

利，並將變更內容公告於光仁社福官網，不另行通知，參賽者不得以不

清楚、不知道作為抗辯之理由。 


